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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有甲乙兩戶不同棟建築，已知甲戶為起火戶而乙戶為被延燒戶，火災時因乙戶不在而

消防人員為搶救需要，破壞乙戶之鐵門、鐵窗進入搶救，事後乙戶提出補償要求，消

防機關應否補償？其依據之法令為何？並評述該法條合理與否？（25分） 

二、某原油（屬第一石油類）儲槽之直徑為 40m，儲槽容量三萬公秉，而儲槽側壁與廠

區境界線之距離為 48m，若要在廠區境界線設置防火水幕，試問其防火水幕之高度

應為多少？若其設有 15個噴頭，則所需之水源容量應為多少以上？（25分） 

三、目前各級災害防救組織最弱的一環是鄉鎮市層級之防救組織，而依災害防救法之規

定，其賦予各級政府之權責並無不同，試以災害防救法之災害應變措施而言，鄉鎮

市之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有那些權限有助於其進行災害搶救？（25分） 

四、達管制量以上之高空煙火及摔炮類之一般爆竹煙火之儲存場所，其儲存場所設備之

規定為何？並述其規定之意旨？（25分） 


